
益阳市大通湖区农业衣村和水利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益大衣（种子）罚 (2024) 1 号

当事人：大通湖区河坝镇***农资店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营业执照

统 一 社会信用代码： 92430900Jv[A7FYF*****

住所： 大通湖区河坝镇****

经营者： 邓**

身份证件号码： 432322************

联系电话： 138********

当事人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未按规定备案 一

案， 经本机关依法调查， 现查明：

2024 年 5 月 15 日 10 时许，执法人员在农资市场日常检 

查中发现： 当事人经营玉米种子， 未能在现场向执法人员提

供种子备案登记材料， 同日经机关负贵人同意立案调查。 执 

法人员在当事人见证下对经营场所进行检查， 制作了现场检 

查笔录， 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， 调查宁告

知当事人具有申请回避、陈述、申辩、配合调查等相关权利、 

义务。 当事人在调查过程中， 主动到农业部门进行了种子备 

案。

经查： 当事人 2024 年 5 月 14 日在南县**种子店购入新

中玉 801 玉米种子 1 件C 1kg/袋， 40 袋）， 货值 1200 元， 当

事人销售前未向当地县级衣业主管部门备案， 违反了专门 

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禾按规定备案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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